GB8159-87矿用一氧化碳过滤式自救器

本标准部分采用西德矿井救护委员会《井下采矿用的过滤式自救器构造，试验的使用原理FSR原理》。
　　本标准适用于矿山井下个人脱险使用的防一氧化碳过滤式自救器（以下简称自救器）。
　　1 型式、基本规格及使用条件
　　1．1 型式
　　直接式口具型：滤毒罐直接与口具连接。
　　1．2 基本规格
　　基本规格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基本规格
　　 



　　1．3 使用条件
　　a． 环境空气中的氧气浓度不应低于18%，一氧化碳浓度不应高于1.5%；当一氧化碳浓度为0.25%时，应具有同等防护性能；
　　b． 非瓦斯突出矿井；
　　c． 只适用于个人逃生脱险用。
　　2 技术要求
　　产品须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2．1 性能要求
　　2．1．1 防一氧化碳性能
　　产品在表1规定的防护时间内，按GB8160-87《矿用一氧化碳过滤式自救器试验方法》试验时，吸入空气的一氧化碳透过浓度不应超过500ppm，一氧化碳透过积累量不应超过380mL。
　　2．1．2 吸气温度
　　试验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1.0%时，吸入空气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65℃，试验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1.5%，吸入空气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95℃。
　　2．1．3 呼吸阻力
　　产品呼吸阻力试验在防一氧化碳性能试验后立即进行，并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Pa（mm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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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滤烟能力
　　带有滤烟装置的自救器，按GB8160-87方法试验时烟雾透过滤不大于40%。
　　2．2 结构要求
　　2．2．1 产品外壳的气密性能
　　按GB8160-87方法试验时在13.34kPa（1360mmH2O）压力下不得漏气。
　　2．2．2 防水透湿性能
　　产品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必须保证过滤器防护性能达到要求。按GB8160-87中的1.5条进行试验后产品增重不得超过5g。
　　2．2．3 过滤器的气密性能
　　在980Pa（100mmH2O）正压力下不得漏气。
　　2．2．4 呼气阀气密性能
　　按GB8160-87 1.7试验时在1.47kPa（150mmH2O）负压下恢复到常压的时间应不少于15s。
　　2．2．5 视野
　　佩戴好自救器后，下方视野应大于40°。
　　2．2．6 耐碰撞性能
　　a． 产品按GB8560-87中的2.2试验后，应符合标准2.1.1、2.1.2、2.1.3的要求；
　　b． 按GB8160-87中的2.1条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2.2.1、2.2.2、2.2.3、2.2.4的要求。
　　2．2．7 产品外壳应设有管理排架、腰带环或其他背具及封印装置，开启搬手应涂红色标记。
　　2．2．8 产品开启、佩戴应方便，封印装置开启力应为39~118N（4~12kgf）。
　　2．2．9 口具应采用无毒无异味的橡胶材料制造，口片形状、尺寸应与口型相适宜，并具有良好的弹性。
　　2．2．10 头带的拉紧力应适宜，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头型，在逃生或剧烈活动时，口具不应从口中脱出。
　　2．2．11 鼻夹弹力应适宜，保证夹紧鼻孔不能通气，在布置鼻夹时应能使佩戴者在衔入口具时能注意到夹上鼻夹。
　　2．2．12 过滤器取出力
　　a． 过滤器取出力应不大于98N（10kgf）；
　　b． 当过滤器夹紧在外壳内不取出时仍可供呼吸使用，其流量为30L/min时，吸气阻力不得超过392Pa（40mmH2O）。
　　2．2．13 过滤器应设有热交换和隔热垫。当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达1.5%出现高温时，不应烫伤佩戴者。
　　2．2．14 过滤器应设有口水挡板，以防唾液回流。
　　2．2．15 过滤器应设有滤尘层，空气和药剂中的粉尘不应进入口具内。
　　2．2．16 呼气阀和吸气阀（指带有吸气阀的自救器）应灵敏可靠。
　　2．2．17 产品表面要光滑平整，易于擦洗。
　　2．3 材料要求
　　2．3．1 过滤器呼吸系统所用材料，应能承受一氧化碳浓度为1.5%时出现的高温，不得分解出有害、有味气本。性能不得改变。
　　2．3．2 产品外壳如采用轻合金制作时，应符合GB3836.1-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通用要求》的规定。使用非金属外壳时，按GB8160-87中的1.10规定的试验方法，所测表面的绝缘电阻不得超过1000MΩ。
　　2．3．3 外壳和紧固件必须有良好的耐腐蚀性。
　　2．3．4 橡胶和塑料材料应有良好的耐老化、耐热和耐寒等性能。
　　2．4 训练用过滤式自救器
　　训练用过滤式自救器外形，过滤器外部结构、质量，呼吸阻力均与矿用一氧化碳过滤式自救器的要求相同。
　　2．5 产品库存有效期。
　　产品库存有效期应不少于5年。
　　3 检验规则
　　3． 1 产品须经国家指定的检验部门按本标准进行检验合格并发给合格证明文件后方可生产销售，并定期对产品进行抽检。
　　3． 2 产品出厂应按本标准检验合格出具合格证。出厂检验分为逐台检验和抽样检验两种。
　　3． 3 逐台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2.2.1、2.2.3（封装前）、2.2.4（封装前）。
　　3． 4 抽检项目包括本标准2.1.1、2.1.2、2.1.3、2.1.4、2.2.8、2.2.12a。
　　3． 5 抽样方法
　　抽样方法按GB2828《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执行。具体方案见表3。
　　抽样方案：取二次抽样方案。
　　表3 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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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抽样方案：取二次抽样方案。
　　②批量大小：取N=1000。
　　③批的合格性判断、转移规则、放宽检查的特殊规定，按GB2828中的3.2.4.2、3.2.10.2、3.6规定执行。
　　3．6 型式试验
　　3．6．1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产品应进行型式试验：
　　a． 试制的新产品（包括产品转厂生产）；
　　b． 当改变产品设计工艺材料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成批连续生产，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再次生产时。
　　3．6．2 产品型式试验项目
　　除包括出厂试验项目外，还应包括本标准1.2（表1中过滤器质量）2.2.2、2.2.5、2.2.6、2.2.12b、2.3.1、2.3.2、4.2.2b。
　　3．6．3 型式试验的产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其中3.6.1a、b项抽样方法按GB2828相应的批量执行，而3.6.10d项抽样方法则同本标准3.5。
　　4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4．1 标志
　　产品外壳应有下列标志和附件：
　　a． 正面：产品名称及型号、制造厂名称；
　　b． 侧面：管理牌架；
　　c． 外壳上：应有出厂日期、制造批号、整机质量（克）等清晰永久性标志；
　　d． 背面：注意事项或简要使用说明。
　　4．2 包装
　　4．2．1 包装箱外面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包装数量；
　　c． 包装箱外形尺寸、净重、毛重；
　　d． “严禁受潮”、“切勿倒立、侧置”、“小心轻放”等文字或符号。
　　4．2．2 产品包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包装箱内应有防止产品互相碰撞的措施；
　　b． 产品包装后应能承受加速度为30m/s2
　　4．2．3 产品出厂时应附有下列文件：
　　a． 装箱单；
　　b． 产品出厂合格证，并标出国家指定的检验部门签发的合格证号。
　　4．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温度为5~35℃，并远离热源无腐蚀性物质，通风良好，干燥的库房内（相对湿度在80%以下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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